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人保资产债权收益权

16号资产管理产品的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

会”）颁布的《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关

联交易》及相关规定，现将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认购人保资产债权收益权16号资产

管理产品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资

产”）发行“人保资产债权收益权16号资产管理产品”（以

下简称“该产品”），本公司认购该债权收益权产品，认购

规模为1亿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人保资产以该产品募集的资金受让证券公司开展融资

业务形成的债权收益权。证券公司承诺到期后溢价回购兑付

产品的本金及收益。产品存续期内，证券公司负责管理融资

资产的放款、预警及平仓。资产包内的金融资产可置换，证

券公司每周更新资产包内资产清单，资产包内资产总额不低

于回购价款的130%。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人保健康和人保资产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人保集团）的子公司，且人保健康与人保资

产签订了《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人保资产为人保健康的受

托资产管理公司。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人保资产成立于2003年7月16日，是经国务院同意、中

国保监会批准，由人保集团发起设立的境内第一家保险资产

管理公司。具备保险资金、年金等受托资产管理资质和投资

理财产品发行资格。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本产品以证券公司支付的收益率扣除必要且公允的托

管费、管理费等费用作为定价政策，该定价政策符合行业管

理和一般商业规则。本产品的受托管理费对所有委托人按照

一致费率收取。

（二）定价依据

本产品的定价参考了市场上同类型产品定价，受托管理

费率处于合理区间之内。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价格

本产品以固定利率定价，票面固定利率高于同期银行存



款利率，且本产品的受托管理费率定价公允。

（二）交易结算方式

本产品的本金和利息在到期日一次性支付。人保资产作

为产品管理人，产品份额净值由产品管理人与产品托管人分

别负责计算，产品管理人发产品托管人进行复核。产品托管

人对净值计算结果复核确认后发给产品管理人。

（三）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2014年12月17日，本公司与人保资产签署《人保资产债

权收益权16号资产管理产品认购协议》，同意认购单位面值

为100,000,000元整（大写，人民币壹亿元整）的收益份额。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人保健康于2006年与人保资产签订委托投资协议，将部

分可投资资产委托人保资产进行管理，本公司负责向人保资

产下达投资指引，在投资指引规定的范围内人保资产可自行

投资决策并进行投资操作。该产品在投资指引规定的范围

内，且管理委员会审议同意该产品择期发行设立。

六、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

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



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会

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